
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

分散采购管理办

院发〔2025〕07 号

法

为规范工商管理学院自行负责的采购(简称学院分散采

购)管理工作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使学院分散采购遵循择

优和公开的原则，结合学院采购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院分散采购工作须严格遵守国家采购工作

相关法法规及《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采购管理办法及实施

细则》（简称学院采购管理办法）的规定。

第二条 采购范围：

1.预算金额<5 万元的采购项目；

2.各实验（实训）耗材、食堂伙食物资、职工福利、工

程类甲供材料等批量<10 万元的项目。

第三条 应组织成立“采购领导小组”，采购小组成员

如下：

组长：书记、院长



成员：副院长、副书记、勤廉监督员、实训中心主任、教

研室主任、专业带头人、党支部书记、学管办公室主任

第四条 采购工作流程

1.立项

5000 元＜金额≤30000 元的项目需要向分管领导汇报，分

管领导同意后在资产管理信息化平台提交立项申请，经院长

及分管校领导同意后立项。

30000 元＜金额＜50000 元的项目需经党政联席会议同意

后，方可提交立项申请，经分管校领导同意后立项。

2.采购方式

（一）预算金额<2 万元的采购项目，采购小组可以采用

直接谈判确定供应商的方式。采购完成后，由经费负责人签

字确认采购结果，并对采购全过程负责，保证采购的真实性

和合规性。

（二）预算金额≥2 万元的采购项目，由采购小组组长牵

头组织，在认真调研、集体研究决策的基础上，须对比不少

于 3 家合格供应商（有政策文件等规定的特殊项目除外），

以比质谈价的方式进行采购。采购应形成采购记录，采购小

组成员须在记录上签字。采购完成后，由经费负责人签字确

认采购结果，并对采购全过程负责，保证采购的真实性和合

规性。



3.合同签订按《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合同管理办法》及

学校相关制度执行。

4.成立项目验收小组，验收小组成员不得少于 3 人，项目

负责人不得作为验收组组长，验收过程至少要有 1 名采购领

导小组成员参加。

5.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入库入账

等手续。

第五条 采购档案管理

实训相关项目采购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将资料（立项文件、

分散采购记录、采购需求、合同、验收报告、入库单等）交

实训中心主任审核后交党政秘书存档。其他项目采购完成

后，采购资料直接交党政秘书审核存档。

第六条 分散采购应按照年度计划执行，采购前须做好具

体采购计划，明确数量、品种、金额等。

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具体事项由工商管理

学院采购领导小组解释。

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

2025 年 4 月 17 日


